台州学院文件

台学院发〔2012〕25号



关于印发《台州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台州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》已经校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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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

根据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台州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市直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台人才发〔2012〕35号）、台州学院《关于印发〈台州学院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制度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台学院发〔2009〕5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台州学院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〉等五个文件的通知》（台学院发〔2009〕8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台州学院岗位设置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台学院发〔2011〕4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我校正式在编的教职工。

二、绩效工资的构成

绩效工资分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。

三、绩效工资的发放办法

1．基础性绩效工资

基础性绩效工资包括岗位津贴、生活补贴、工龄补贴，发放标准按照根据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台州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市直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台人才发〔2012〕35号）执行。

2．奖励性绩效工资

奖励性绩效工资包括校内岗位津贴、增收节支奖励、科研奖励、其他奖励等四项。

（1）校内岗位津贴

校内岗位津贴的发放标准按照《台州学院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制度暂行办法》（台学院发〔2009〕5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台州学院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〉等五个文件的通知》（台学院发〔2009〕80号）执行，每个系数的年津贴值，根据可分配的财力进行确定。

（2）增收节支奖励

增收节支奖励是为了鼓励每位教职工做好增收节支工作而设立,按月发放,执行相同标准。

（3）科研奖励

科研奖励的发放，根据《台州学院科研精品奖励与项目经费配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台学院发〔2010〕43号）、《〈台州学院科研精品奖励与项目经费配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补充规定》（台学院发〔2011〕58号），实行总量控制。

（4）其他奖励

实行绩效工资后，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对各类津贴补贴进行清理，确需保留的有关奖励项目，如荣誉获得者的奖励、特殊补贴、专家评审费、讲座费等，应严格控制。奖励项目由各相关职能部门申报，说明理由和标准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后实施，由人事处、计财处审核发放。

四、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开始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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